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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如下公告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張榮森
執行董事、行長

中國，杭州
2022年6月27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張榮森先生、馬紅女士及陳海強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侯興釧先生、任志祥先生、高勤紅女士、胡天高先生及朱瑋明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鄭金都先生、周志方先生、王國才先生、汪煒先生及許永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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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2-039

浙浙商商银银行行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第第六六届届董董事事会会第第五五次次会会议议决决议议公公告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浙商银行”）第六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在

杭州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目前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13 人。本次会议亲自

出席并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12 名，其中胡天高董事和郑金都独立董事以视频形式

参会。高勤红董事参加会议，但因提名股东股权质押的原因，不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张荣森董事（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通过《浙商银行主要股东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浙商银行 2021 年度大股东行为评估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本行对浙江能源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任志祥回避表决。

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的《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属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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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正常授信业务，对浙商银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

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召开后本公司独立董事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基于浙商

银行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浙商

银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

的条件进行，没有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

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银行的独立性，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

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上述议案已经浙商银行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四、通过《关于总行零售业务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7 日


